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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土地增值税清算

业务能力强化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中税协定于10月23日—10月29日在大连培训基地举办土地增值税清算业务能力强化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10月23日报到，10月24日—10月28日全天上课，10月29日返程。
　　地点：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大连校区（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区数码路41号）。
　　二、参加人员
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税务师。
　　三、培训内容与授课教师
　  （一）涉税专业服务行政监管制度解读—外聘师资；
（二）土地增值税立法情况介绍及现行政策解析—张久慧（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大连）教授）；
（三）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代理业务指引与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指引的重点解读—张久慧；
（四）土地增值税清算实务案例解析—杨宁（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大连）副教授）；
（五）土地增值税税企争议焦点问题及解决方案—杨宁；
（六）与土地增值税清算业务相关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行规解读—杨宁；
（七）土地成本的确认、分摊及对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纳税影响—侯江玲（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大连）副教授）；
（八）开发成本归集、分摊的原则、范围和方法在土地增值税清算中的应用—孙俊楠（大连得威税务师事务所副所长）；
（九）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税务审核内控管理—外聘师资；
（十）土地增值税税务稽查案例及涉税争诉问题解析—外聘师资。
四、收费标准
在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个人会员免培训费。
五、报名方式
直接登录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进行培训班报名（http://px.cctaaedu.cn/jypx/work/portal/jypx/login.jsp）。报名后经地方税协审核，收到确认短信，视为报名成功。
六、联系方式
（一）中税协联系人：（010）83755853 赵老师
（二）大连基地联系人：（0411）88126034，18904117341杨老师
（三）接站信息：接站地点为：机场—出站大厅；大连站—南出站口；大连北站—北出口；虎跃—九州饭店门前。出站后，请注意标有“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大连）”的接站标志。
报到当日接站电话为：
（仅限当日接站信息有变动或出站后未看到接站牌时拨打）
1、机场：15599088221（班师傅）；
2、大连站、码头、客车站：13644913852（王师傅）；
　  3、高铁大连北站：17604113238（李师傅）。
    七、其他要求
（一）请参训人员自觉参加培训。报名成功的学员，如果实际并未参加培训，学时将记为“0”，且该期培训的学习情况将记录为“不合格”。
（二）本期培训班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0日16:00（人满即止）。
（三）培训班结束15个工作日后，学员可以登录系统自行打印《学时证明》。
（四) 大连培训基地统一安排食宿，不得自行安排。食宿费由大连培训基地报到当天统一收取（共计6天），费用详情请咨询大连培训基地。
（五）在培训期间请自觉遵守大连培训基地规定及纪律。
（六）学员不得携带家属、小孩等与培训无关人员参训。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秘书处
2025年 9月25 日
（只发电子件）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2025年 9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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